
○○公司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函，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01. 臺九十訴字第029572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1日

訴　願　人：○○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代理人：○○○

　　　　　　○○○

　　　　　　○○○

　　訴願人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八九）公參字第八九０七五四八－００一號函，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

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緣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以關係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公司）前以中文○○及外文○○作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申請

設立○○股份有限公司，並登記英文名稱為○○，對外經營資訊軟體批發

及一般廣告服務等業務，復以ｘｘｘｘｘ及ｘｘｘｘｘ作為公司網址名稱

及電子郵箱網址，有誤導交易相對人及社會大眾，以為其在臺分支機構或

關係企業，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並損害其商譽及利益，經其依法提供擔保

聲請假處分後，更名為○○公司，使名稱與其從事之網路業務更形雷同，

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向原處分機關

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案經原處分機關調查結果，於八十九年八

月二十一日以（八九）公參字第八九０七五四八－００一號函復訴願人，

略以訴願人於西元一九九四年起，即設立「○○」網站，提供網站搜尋服

務，並以「○○」為名經營電子郵件、廣告、電子商品、通訊、網站拍賣

等網路業務，已有九種語言，十八個不同版本之網站，西元一九九八年廣

告收益即達二億零三百萬美元，且網站瀏灠人數在西元一九九九年第三季

平均每月有一億零五百萬造訪者，在臺灣亦因○○網站之設立及國內各報

章雜誌對創設者之一○○○君之報導，使「○○」及「○○」廣為傳播，

而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著名表徵。而關係人○○公司原登記

名稱為「○○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四月因訴願人以該公司違反公平

交易法規定，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以下簡稱臺中地院）聲請假處分執行

後，更名為「○○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項目包括一般百貨業等二十二項

，並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簡稱國貿局）登記英文名稱為「○○」。

經檢視訴願人所提供○○公司之廣告資料及名片，皆以「○○股份有限公

司」及「○○」行之，復經該會派員赴現場勘查所取得之資料，○○公司

亦以「○○集團」及「ｘｘｘｘｘ」自稱，所稱集團目前計有「○○股份

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整體觀之，○○公司係使用經主管

機關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應屬正當行使權利範圍。另○○公司使用「ｘ

ｘｘｘｘ」或「ｘｘｘｘｘ」為網際網路網域名稱經營網路電子商店業務



部分，與訴願人使用之網際網路網域名稱為「ｘｘｘｘｘ」，中文部分網

域名稱為「ｘｘｘｘｘ」或「ｘｘｘｘｘ」（即ｘｘｘｘｘ）之名稱尚屬

有別，且訴願人經營之電子商店網站業務係自八十九年七月四日開始營運

，網站名稱為「ｘｘｘｘｘ」，與○○公司網域名稱亦不相同，尚難認○

○公司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事。又訴願人所提

供之○○公司文宣資料及該會派員赴該公司營業場所取得之文宣資料，皆

未有任何文字或敘述使人誤認係訴願人在臺分支機構或關係企業等攀附訴

願人商譽之情事，尚難遽認○○公司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情

事。次按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同類業務之公司，不論是

否同一種類，是否在同一省（市）區域以內，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名稱。

不同類業務之公司，使用相同名稱時，登記在後之公司應於名稱中加記可

資區別之文字；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視為不相

同或不類似。」第五項規定「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

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司名稱及

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司名稱類似之審查，應以一般

客觀交易上有無使人混同誤認之虞為準。」關於類似本案之公司名稱專用

權，自應依公司法規定循司法途徑救濟解決。復按商標法第六十五條規定

「惡意使用他人註冊商標圖樣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或商號名稱特取部

分，而經營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業務，經利害關係人請求其停止使用，

而不停止使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

金。」本案○○公司是否違反商標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建請訴願人循司法

途徑解決。未查訴願人稱○○公司於臺中地院作成假處分裁定送達後復以

「○○」為特取名稱，預查保留「○○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

公司」名稱，並於總公司使用「○○股份有限公司」及「○○」招牌一節

，以依訴願人提供之照片檢視結果，○○公司使用之英文名稱為「○○」

並非「○○」，且經該會派員赴該公司營業場所勘查結果，該標示已不存

在，改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是否違反公司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其他法律行

為」部分，仍建請訴願人檢證循司法途徑解決。本案依現有事證尚難認○

○公司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情事等

語。訴願人不服，以原處分機關逕認○○公司係使用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之公司名稱，應屬正當行使權利範圍，未對公司法第十八條及商標法第六

十條於本案事實是否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論究，有違公平交易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復援引公司法第十八條及商標法第十五條規定，命其

逕循司法途逕解決，亦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且公司名稱之申

請及登記有無不公平競爭或違反商標法情事，不在主管機關審查之列，則

事業有無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以公平交易法加以調整與規制；又○○公

司之中文及英文名稱特取部分「○○」及「○○」與其企業表徵「○○」

及「○○」相同或近似，所從事之電子商務、行銷、廣告等業務亦雷同，

登記申請之「○○‧○○‧○○」、「○○‧○○‧○○」、「○○‧○

○‧○○」等中文網域名稱，亦已構成近似之使用，原處分機關未論究網

域名稱是否近似，竟以關係人○○公司之網域名稱與其使用者不同為由，

認無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實屬牽強；且○○公司除



以「○○」為中文名稱特取部分外，復以「○○」（○○）、「○○」（

○○集團）、「○○」作為英文名稱特取部分、網址及電子郵箱之主要部

分，不僅造成企業間聯結、關聯及贊助上之混淆，亦稀釋其企業表徵之強

度，並吸收其成就，已造成欺罔並顯失公平，亦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云云，提起訴願。

　　　　理　　由

　　按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

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又「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條所

規定。查訴願人於西元一九九四年起，即設立「○○」網站，提供網站搜

尋服務，並以「○○」為名經營電子郵件、廣告、電子商品、通訊、網站

拍賣等網路業務，西元一九九八年廣告收益即達二億零三百萬美元，網站

瀏灠人數於西元一九九九年第三季平均每月有一億零五百萬人，在臺灣亦

因○○網站之設立及國內各報章雜誌對創設者之一○○○君之報導，使「

○○及「○○」廣為傳播，凡此有訴願人檢送之調查資料、統計資料及報

章雜誌影本等附原處分機關卷可稽，堪認訴願人使用外文○○及中文○○

已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著名表徵，亦為原處分機關所是認，

訴願人復於八十九年七月四日起以網域名稱「○○」經營電子商店網站業

務，則關係人○○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及「○○」作為其集團名

稱，經營資訊軟體批發業及一般百貨業等，並使用「ｘｘｘｘｘ」或「ｘ

ｘｘｘｘ」作為網域名稱經營網路電子商店業務，其外文○○及中文○○

與訴願人使用之「○○」及「○○」標章近似或相同，異時異地隔離觀察

，有無使人對其所表彰營業或服務之來源產生聯想而致混淆誤認之虞？原

處分徒以○○公司使用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認應屬正當權利

之行使，是否合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意旨？不無待

酌之處。又原處分以經依訴願人提供之○○公司文宣資料及派員赴該公司

營業場所取得之文宣資料，皆未有任何文字或敘述使人誤認係訴願人之在

臺分支機構或關係企業等攀附訴願人商譽之情事，認無違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之規定。惟訴願人訴稱○○公司除以「○○」為中文名稱特取部分

外，復以「○○」（○○）、「○○」（○○集團）、「○○」作為英文

名稱特取部分、網址及電子郵箱之主要部分，並使用「○○」、「○○集

團」等名稱及「○○」、「○○」圖樣，作為刊登廣告、促銷及招攬加盟

店之文宣資料，使人誤認○○公司為其關係企業或與其有合作關係，不僅

造成企業間聯結、關聯及贊助上之混淆，亦稀釋其企業表徵之強度，並吸

收其成就，已造成欺罔並顯失公平，亦有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云

云，並檢附○○公司職員名片、加盟企劃書、照片數幀及報紙廣告摘頁暨

電子郵件影本等，其實情為何？有無上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適

用？亦待究明。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前段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陳　樹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董保城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　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